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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单独招生指南

一、招生对象

（一）已通过河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的学生。

（二）已通过河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考试报名的考生。

二、志愿填报

考生于 2024 年 3月 19 日 9时至 3月 21 日 18 时登录“河 南省

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http://pzwb.heao.gov.cn)进行网上

志愿填报，我校招生代码：6285。

三、准考证打印

准考证打印系统于 2024 年 4 月 6 日 9:30 开放，考生可登陆郑州

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http://www.zzyedu.cn/zsxxw/main.htm）

自行打印。 如因个人原因无法打印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到学校招生办

公室领取。

四、考核项目及考核办法

（一）中职考生和无会考成绩的社会考生

考试内容包括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测试两部分，每个部分各 300

分，总分 600 分。

1.文化素质（300 分）

http://www.zzyedu.cn/zsxxw/main.htm
http://www.zzyedu.cn/zsxxw/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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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含语文、数学和英语，各科考试内容依据河南省教育厅

颁发的当年对口高职考试大纲及考试说明自主命题。语文占 150 分、

数学 90 分、英语 60 分。

2.职业技能测试（300 分）

测试采用笔试方式，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知识、职

业道德基本要求、人际交往基本常识、汉语言写作基本能力、专业综

合理论等技能型人才必备的实用性知识要求。

（二）有会考成绩的普通高中考生（含艺术生）

成绩组成包括文化素质和职业适应性测试两部分，每个部分各

300 分，总分 600 分。

1.文化素质成绩

文化素质成绩采用考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成绩）按满分

300 分进行折算（其中语数英占 70%，其他科目占 30%）。

按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学业水平等级进行折算，成绩为 A 等级折

算为 100 分，B等级折算为 80分，C 等级折算为 60分，D 等级折算

为 40分。文化素质成绩折分公式如下：

M/300*300*70%+N/600*300*30%

即：M*70%+N*50%*30%

（公式中 M 代表语、数、英折分之和，N 代表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课程折分之和,按照语数英占 70%，其

他科目占 30%的原则，M 满分为 300 分，其占总分 70%，即 M*70%;N

满分为 600 分，按满分 300 分首次折算即：N*50%，其占总分的 30%，

即 N*50%*30%。）

2.职业适应性测试

测试采用笔试方式，测试内容包括语言应用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信息采集和应用能力、综合解决问题能力、职业道德基本要求、自然

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知识、人际交往基本常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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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专业考生（包含中职和高中）

1.艺术类专业

（1）美术类：装饰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广告艺术设计；

玉器设计与工艺。

（2）音乐类：音乐表演

2.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按艺术专业录取：

（1）一志愿报考了艺术类专业。

（2）参加了省艺术统考，并按规定向我校提供了省艺术统考成

绩。

3.艺术考生综合其测试成绩（满分 600）与艺考成绩择优录取。

最终录取成绩按满分 600 分进行折算，其中艺考成绩占 50%，测试成

绩占 50%。

（四）退役士兵考生

退役士兵考生免文化素质考试，只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测

试。此类考生实行计划单列，计划数 20人，单个专业录取退役军人

最多不超过 2 人，依据志愿，择优录取。

五、职业资格证书等级、技能竞赛成绩的赋分及其它加分办

法

（一）职业资格证书初级工 10分，中级工 20分，高级工 30分。

（二）获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二等奖 30分，三等奖 20分。

（三）具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者 20分，一级及以上运动员证者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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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得市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者 20分，省级及以上三好学

生荣誉称号者 30分。

（五）获得市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者 20分，省级及以上优秀

毕业生荣誉称号者 30分。

（六）获得市级部门主办的体育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者 20分，

省级部门主办的体育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者 30分。

（七）如有加分重复项，最高加分不超过 30分。

六、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职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教学〔2013〕3 号）文件精神，对于以下情形之一的，考生可

申请免试录取，考生申请免试专业须与获奖项目或取得的职业资格相

关，我校将在相同或相近专业免试录取。

1.获得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

以上奖项，或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一等奖的中职毕业生。

2.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以上称号

的在职在岗中职毕业生。

符合免试条件并已报考我校的考生，须在 3 月 25 日 9:00-3 月

27 日 16:30,填写《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4 年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录

取考生申请表》，并携带相关证书原件，提出免试入学申请，逾期不

予受理。由考生生源学校负责确认考生获奖情况，生源学校将上述登

记表及相关材料以安全方式送达我校北大门东侧招生办公室。

七、申请加分和艺术生材料提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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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在 2024 年 3 月 25 日 9 点-3 月 27 日 17 点，将相关证书

（缴证书原件、艺术生提交艺考成绩查询结果截图、复印件 1 份、身

份证复印件 1 份）送至学校北大门东侧招生办公室。

考生本人应本着“诚信”的原则，参加此次考试，提供材料必须

真实。如有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单独招生录取资格。

八、考试日程安排

考试时间初步定在 4月 8 日，具体请按照准考证上时间安排参加

考试。

九、录取

（一）高中生、中职生（含无会考成绩的社会考生）按参加考试

人数比例确定录取人数，分类进行录取。

（二）艺术生录取：中职艺术生和高中艺术生分专业按比例分别

进行录取，未被录取的艺术考生，按其测试成绩依据其 2-5 志愿参与

普通类专业录取。

（三）我校对各类考生录取时专业志愿均默认为同意调剂，如若

不同意专业调剂，请于 4 月 7 日 9:00-4 月 10 日 16:30,到我校招生

咨询室登记。

十、招生计划与专业代号

2024 年我校单招总计划 1800 人，学校招生代码 6285，具体志愿

填报分专业代号见下表。



6

2024 年单招专业与代号

（学校招生代码 6285）
专业代号 专业名称 计划数（人） 学费（元/年）

E6 电梯工程技术 30 4200

E5 数控技术（3D 打印技术方向） 20 4200

D1 供用电技术 30 4200

D2 电气自动化技术 70 4200

D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0 4200

D4 汽车电子技术 40 4200

D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0 4200

D5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40 4200

D7 现代物流管理 50 3700

D9 市场营销 50 3700

D8 跨境电子商务 40 3700

DA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40 3700

DB 金融科技应用 40 3700

DC 药品生物技术 40 4200

DF 药品生产技术 40 4200

DE 环境工程技术 40 4200

DH 食品贮运与营销 40 4200

DG 药品经营与管理 40 4200

DD 绿色生物制造技术 40 4200

DJ 建设工程管理 40 4200

DK 建设工程管理（BIM 应用技术方向） 40 4200

DL 工程造价 80 4200

DM 新闻采编与制作 40 3700

E9 人物形象设计 30 6000

E7 环境艺术设计 40 6000

E8 广告艺术设计 40 6000

EB 音乐表演 20 6000

DN 模具设计与制造 40 4200

DP 制冷与空调技术 30 4200

DQ 特种加工技术（激光加工技术方向） 30 4200

DR 智能焊接技术 50 4200

DT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30 4200

EA 玉器设计与工艺 30 6000

DS 材料工程技术（超硬材料方向） 50 4200

DU 软件技术 40 4200

DV 云计算技术应用 40 4200

DW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40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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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号 专业名称 计划数（人） 学费（元/年）

DY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40 3700

DX 移动应用开发 40 4200

DZ 大数据技术 40 4200

E1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40 4200

E2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50 4200

E4 铁道供电技术 30 4200

E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70 4200


